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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 興 資 本 控 股 有 限 公 司

執行董事鎖定期承諾

於2024年9月8日，本公司四名執行董事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，合計持有本公司
約2.2%的股份權益）分別已向本公司承諾，自2024年9月8日至2025年3月7日期間，他們不
會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權益（「鎖定期承諾」）。各執行董事可提前5個日曆日向本公司發
出書面通知以終止其鎖定期承諾。

承董事會命
華興資本控股有限公司
董事會主席及執行董事

謝屹璟

香港，2024年9月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謝屹璟先生；執行董事林家昌先生、杜永波先生及王力行
先生；非執行董事許彥清女士及林寧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姚珏女士、葉俊英先生及肇越先生。


